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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明确区政府部分领导同志
工作分工的通知

各区镇（街道）政府（管委会、办事处），区各委办局，区各直属单位，各垂直管理部门（单位）:
因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，经研究，现就区政府部分领导同志工作分工调整情况通知如下：
贲  驰：负责南通市公安局海门分局工作。负责司法行政、信访、社会治理等工作。协助负责人民武装、消防救援、处置和打击非法集资等工作。
分管区司法局、信访局。协助联系区人武部、驻海部队、消防救援大队。联系三星镇。
其他分工不变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16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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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监委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，区各人民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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